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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多種制度下「真相」與「和解」

的複雜關係：

兼論「真相」為何一定要兼顧「和解」

林傳凱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是探索「轉型正

義」的跨學科論文集，第三章由汪宏倫研究員（下敬稱略）撰寫，關

注轉型正義是否有利社會團結。

先簡述我的實踐路徑。2007年，我開始訪談政治犯，此後書

寫博論。2018年畢業後，我提出「白色歷史帶回故里」的跨領域實

踐，至今累積約兩千餘場次（林傳凱 2020a, b）。我並未參加汪文提

到的「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1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頁 96-

97），而是與社區民眾、師生、創作者、文史工作者、政治犯或家屬

等連結實踐。我較常接觸的公家機關是各級學校、博物館、檔案局。

近兩年開始與衛生福利部合作，探索金馬的政治暴力創傷療癒。

我的路線跟該章的關鍵字「集體記憶」與「和解共生」有關。限

於篇幅，容我沿用汪文的簡稱—「真相」與「和解」（頁 114）。

不過，我們的問題意識大大不同。汪文關切兩者是「正關係」還是

台灣社會學第 49期（2025年 6月），頁 165-178
1 該會籌備之初，我曾參加台北市民生社區的一次會議，此後未再與會，更未擔任理監

事等職務。此外，我曾書寫衛城／春山出版社與該會策劃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
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2015年）與《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
人》（2022年）的部分章節；前者書寫討論政治犯口述的歷史章節，後者書寫幾位
政治犯遺書與倖存家屬的故事。過程中，我的窗口都是編輯莊瑞琳（原任職衛城，後
自行成立春山出版社）。如收錄汪文的論文集中的每一位作者對轉型正義的態度都未
必相同，我也遇到類似狀況，例如我早年提倡平反地下黨，未必為「階段報告」的所
有作者同意。2022年 6月《無法送達的遺書》發行增訂版時，我的新增章節只授權
春山出版社，而未授權真促會。以上簡要說明「並未參加」的意義。

2 促轉會運作期間，我與該會沒有正式的工作或委託關係，也未曾踏進該會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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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關係」，我則關切「真相」為何非要跟「和解」綁在一起？這使

評論分成兩個層次：首先，檢視他對「真相」與「和解」的分析；其

次，質問「真相」為何必得綁定「和解」思考？下文分成四部分：

一、對「概念」的回應；二、對「對象」的回應；三、對替代方案的

回應；四、對「真相」與「和解」關係的回應。

對「概念」的回應

汪文重視概念流變（頁 100），是文章重要貢獻之一。我也時常

感覺「轉型正義」意義模糊，導致溝通困擾，儘管不至於無法對話。

若非特別要求，我常以真相調查、創傷療癒、司法除罪、歸還遺書等

較精準／狹隘的詞彙指稱各類制度實踐。我將「轉型正義」視為試圖

統稱各種實踐的概念，有鬆散、存在多種競逐版本的特質，但這未必

影響我的實踐，因為對我的實踐來說，其他更精準／狹隘的概念通常

更有影響力。3這十多年來，我在溝通中幾乎不會主動使用「轉型正

義」一詞，這讓我反而更容易進入鄉鎮或社區對話。4

汪文似乎預設概念模糊，實踐也會隨之模糊。5我有三點想法：

首先，意義隨實踐流變是常態。6社會科學也存在對結構、文化、權

力、現代性等的多版本爭辯。汪文認為國外的概念隨批判而持續改

3 在我的經驗中，補償／賠償制度更常環繞於冤假錯、抵抗權、行政不法、司法不法等
概念爭論。關於 1998年後補償制度概念或範疇的變遷，可參考何（2017）。

4 我的猜想是：「轉型正義」較模糊，很容易導致聽眾帶入各式各樣「聯想」或政治好
惡。舉例來說，我在馬祖演講時，若將介紹當地白色恐怖的講座定為「馬祖的白色
恐怖與轉型正義」，就會被提醒「過於敏感」。把標題定為「不為人知的馬祖漁民故
事—海上消失的前輩」，接受度就高許多，甚至藉此題名多次進入當地國中分享。
實際上，我分享的內容全然一致。

5 例如，頁 102指出：「政府法案本來就不是界定抽象概念的地方，可以不必苛責，但
如果對於這個概念所指涉的事物缺乏約定俗成的一般性理解，就制度法案來推動它，
難免引人疑慮。」又如頁 147：「如果對一件事情（尤其是一個新誕生的概念）的指
涉內容無法釐清，又缺乏共識的情形下，以法律及政治的手段加以推行，恐怕將引起
諸多問題」。

6 汪文提到「轉型正義」移植到台灣時，「橘逾淮為枳，同樣一件事物搬到不同的地方
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甚至完全變了樣」（頁 98）；或認為國外的用法是建構主義
的，但「台灣對轉型正義的概念與論述，經常是過分簡化的⋯⋯不符⋯⋯建構主義原
則」（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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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台灣則相對靜態或含糊，甚至能整合為單一同心圓。7相對而

言，我的理解較接近「多版本競逐」。例如他引丘延亮（2007）批判

陳水扁「十大冤案說」，藉此挑戰「轉型正義」。但回歸丘的原文，

他旨在提出一種「首肯人民抗爭正當性／合法性的轉型正義」版本，

而非揚棄轉型正義或汪文形容的「嗤之以鼻」（頁 116-117）。汪文

稱的統派人物王曉波沒有積極尋求補償（頁 116-117）也與史實不

符，王曉波其實長期參與補償制度。8近年藍營人物也提出另一種版

本，認為應限縮平反範圍，但支持一定程度的平反。9其次，慎防唯

名論陷阱。汪文認定同一概念指稱的制度就「均質一體」，下文會進

一步提出回應。最後，時序問題。汪文認為「轉型正義」2002年才

出現於台灣，但他納入同心圓的制度不少已在 1990年代初期出現。10

7 頁 147至 149，可視為汪宏倫統整國內外文獻的成果，並主張此圖也可適用於解讀台
灣現況。

8 汪文提到王曉波是哲學系事件受害者，母親也在 1950年代槍決（但忽略他的父親王
建文也判刑 7年），汪文詮釋王曉波「但他並沒有積極尋求補償，反而經常透過各種
媒體管道為文發聲，強力抨擊民進黨的轉型正義」。事實上，王曉波確實抨擊「民進
黨版本的轉型正義」，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版本。更重要的是，他不但為父母申請
補償，還長年擔任 1998年後依據《戒嚴時期不當審判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成
立的補償基金會的董事，並參與大量審查會議。這便是下文提到「存在競逐版本」及
「制度可能成為不同立場者溝通平台」的佐證。至今左統派政治犯團體內的大多家庭
都申請 1998年後的補償與晚近第二波賠償。直到 2024年當下，左統派團體仍有代表
與「財團法人威權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密切聯繫，協助定居對
岸，甚至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當事者或家屬申請賠償。閱讀汪文時，我能感覺
到他對和解的善意，卻對制度現場較為陌生的侷限。

9 如 2019年張亞中參與國民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時主張：「白色恐怖受難者不應該雞
兔同籠，將冤假錯案、中共地下工作者、台獨者混在一起，應該將三者分開來。」其
中只有第一類該補／賠償，至於中共地下黨該殺、「台獨政治犯者的大名應鐫刻在台
灣開國元勳的紀念碑上，而不是自認為是冤獄而領受政治受難者的補償金」（張亞中 
2019）。一些支持全面補償的倡議者未必同意這組說法，背後也反映汪文說的歷史認
識的差異。即便如此，可以看見一種跡象：藍營也開始提出自己的版本，而非汪文所
說「藍色典範的支持者基本上根本不存在甚麼『轉型正義』的問題」（頁 154）。我
說版本間相互競逐，時而對峙、時而挪用便是此意。

10 如 1989年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紀念碑落成後的「立碑潮」、1993年後六張犁白色恐怖
亂葬崗的保存爭論、1995年的二二八立法賠償、1998年的政治案件立法補償、1997
至 1998年省文獻會與中研院近史所對政治受難者的大批口訪等，都早於汪宏倫主張
「轉型正義」出現的 2002年。這意味他稍後納入同心圓的許多制度，起源未必與
「轉型正義」概念直接相關。更可能的因果關係是，一些制度先受其他概念影響，後
進的「轉型正義」概念則想後設地統整，但未必成功，對個別制度也未必有同等效
果。此外頁 111談到歷史學者較晚參與恐與史實不符。1990年代無論民間（如藍博洲
等自稱「民眾史」紀錄者）或學界（如省文獻會或中研院近史所）都以史學研究者參
與較多，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心理學者則較晚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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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與「實踐」的關係有待釐清，絕非「概念→政策／制度」的

單向關係。

若將概念簡稱為「C」（如轉型正義 C1，其他概念為 C2、C3、

C4⋯⋯），將制度簡稱為「I」（如賠償 I1、立碑 I2、歸還遺書

I3⋯⋯），那麼汪文邏輯便是「C1模糊→ I1、I2、I3、I4⋯⋯就隨之

模糊」。但現實可能是：

（1）時序上 I1、I2、I3⋯⋯早於 C1。I4、I5、I6 則晚於

C1，單一概念跟各制度的出現時序不同，因果關係也不盡

相同。

（2）建構 I1時援引了 C2、C3；建構 I2時援引了 C1、

C2、C3；建構 I3建時援引了 C3、C4⋯⋯。換言之，C1並

非出現在每一個制度，在每個制度的影響也不盡相同，或非

該制度最有影響力的概念。

（3）帶進時間向度，同一制度中 C1的意義可能與時俱

變，形成不同時間點上的 C1、C1’、C1”⋯⋯的意涵也有細

緻變化。

總之，我同意「轉型正義」的詞意有些模糊，準確一點來說則是

多版本競逐，但我不同意概念模糊就可斷言實踐會隨之模糊。

同時，我不大理解汪文為何捨棄先前常用的「框架」（frame）11

而改用「典範」（paradigm）一詞？一、「典範」多追溯至 Thomas 

Kuhn，12認為自然科學社群在同一時期只有一個主宰典範，成為

提問、觀察、論證、引用的根基預設；後繼研究則擴充至研究社

11 參見〈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台灣民眾的
「戰爭認識」初探〉（汪宏倫 2014, 2022）。汪宏倫對「戰爭之框」的分析相當成
功，引發許多後續迴響，因此我更不解他捨「框架」改用「典範」的具體判斷。

12 汪文也提到他引用自 Kuhn（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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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社群。至於「典範」能否運用於「非科學社群」或日常生

活？汪文認為歷史記憶接近 Durkheim所稱的集體意識（頁 118），

或（我認為）Bourdieu所稱的前意識與象徵暴力、13 Giddens說的

實踐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而非論述意識（discursive 

consciousness），因此能否用科學社群內必須促成「有條理論說」而

辯論的典範稱之？汪文論證似嫌不足。14二、「藍色／綠色典範」的

定義也較模糊，文中指出關鍵在「戰爭記憶」（頁 100-101）或「新

／舊民族主義」（頁 101）。台灣當然有認同分歧，但能論證就存在

兩種「典範」嗎？三、當「綠色典範」結構不清時，就難以論證與檢

驗其如何作為預設而衍生「轉型正義」概念。四、典範應有清晰結

構，衍生的「轉型正義」卻邊界模糊，兩者似乎存在有待論證的失

落環節。五、汪文為了「方便起見」使用「藍色」與「綠色」（頁

112）卻未清楚闡述其分析意涵指涉支持者↹政黨↹政權↹國族主義

↹典範的哪些層次？層次之間是「完全對應」或「相對自主」？相較

他對「轉型正義」定義的嚴格要求，15此處卻顯鬆散，導致閱讀上時

感困惑。16

13 汪文在頁 125也提到象徵暴力。
14 頁 119指出：「記憶風潮的出現與記憶地景的變遷，某種意義下可以說是『轉型正

義』所導致的結果—儘管 1990年代的台灣還沒有『轉型正義』這個概念。雖然是
典範變遷，但事實上這個變遷並不完全。毋寧說，台灣目前存在兩種記憶典範，彼此
對立，相互競逐集體記憶的話語權。」此處「毋寧說」的修辭加上 2015年的戰爭紀
念儀式的案例，是否足以論證兩種國族認同可以視為需符合眾多嚴格條件才能證明存
在的「典範」呢？我對此仍有困惑。

15 頁 104提到：「指出一個新創詞彙的組成要素與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不代表對它
下了定義⋯⋯。」

16 頁 123提到：「也許有人擔心，以政黨顏色來稱呼集體記憶的典範，會不會『太政治
化』，但這恰恰是本章所要凸顯的重點，集體記憶在台灣是高度政治化、被政治團體
所動員的，且在背後大力動員這兩種集體記憶典範的，不是甚麼族群或省籍的群體，
而是藍、綠兩大陣營。」但是又說：「筆者這裡的意思也不是說，採取某種典範就必
然與某一政黨有關，或是必然支持特定政黨。」頁 154則說：「所謂轉型正義，幾乎
都是綠色典範的支持者在推動，這是十分清楚的事情。」汪文用「是」跟「也不是
說」或「十分清楚」堆砌出來的關係依舊含糊。我的感覺是，汪文拒絕被簡化理解，
但也無法清楚釐清層次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導致頁 99又提到：「如果轉型正義只是
政黨之間的理念或路線之爭，或許還比較容易理解，但如果轉型正義也遭到國民黨的
反對者，或『泛綠』支持者的批評，問題似乎顯得更為複雜。」如果官方推動的政策
衍生自綠色典範，學界倡議者的思考也衍生自綠色典範，這場爭論還算爭論嗎？若爭
論根本不會動搖他口中的典範，為何會得出「幾乎非打掉重練不可」（頁 100）的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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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盼能以「框架」來取代「典範」。框架可能對峙，也可能相

互採借。17一旦真是兩個「典範」，便會導致無可化解的僵局。我這

些年的觀察中，更常見到不同陣營時而對峙、時而採借、時而結盟，

時而重構意義邊界，這不大可能發生在兩個「典範」間。

對「對象」的回應

另一個課題是同心圓概念模型（頁 147-150）。我認為它將一系

列起源、軌跡、效應各異的多種制度，錯誤地歸結為一種「外圈」套

疊「內圈」，皆受同一概念影響、全都根基於國族敘事的狀態。

將「轉型正義」理解成多重制度後，重新檢視「真相」與「和

解」，可能發現不同制度的效應大相逕庭。首先，如第二圈的賠償，

時至今日，無論抱持哪類認同或國籍的當事者皆踴躍申請。其次，第

四圈涵蓋人權博物館，至今該館展示、活動、會議都常態邀請各種

認同的政治犯代表參加。18我理解汪文的擔憂—認同分歧常導致爭

議，但我有三點觀察：一、爭議未必導致不可共量，發生於制度內的

爭論有時容易形成穩定溝通模式，同意讓對方也擁有一定發言空間、

並存於展示、甚至形成一些互動默契。19二、還有其他概念在不同制

度作用，且不能化約為「國族認同」，例如汪文簡單帶過的「人權」

（頁 117），20雖然詞意有時也頗模糊，不過其核心元素「普遍性」

17 見何明修（2004）。關於「範疇」如何在擁護與反對威權體制的雙方間相互挪用的問
題，也可見林傳凱（2022）。

18 目前的發展與汪文對左派與統派政治犯／家屬的論斷（頁 116-117）相左。從 1990年
代至今，相關團體成員仍常表達對政策的不滿，例如未反省美帝影響、沒有超越冷戰
分斷的認同分裂、不時批判官方政策。與此同時，左統派政治犯團體也日益穩定參與
人權博物館、補償基金會、權利基金會等制度內的討論，甚至主動申請經費進行口
訪、策展等計畫，宣傳自己的理念。

19 頁 117指出：「不考慮後設敘事的因素，只憑藉『曾經遭受國民黨政權迫害』或『曾
經反抗威權體制』的共同經驗，就想建立共同的歷史記憶，恐怕過於單純，也過分樂
觀。」我同意這種說法過分樂觀，不過汪文可能也過分悲觀。若汪宏倫投入到田野現
場，也許會發覺過度樂觀或悲觀都太極端。我對一些制度的評價是：無法直接解決國
族爭議，但也未必激化國族爭議，反倒讓不同認同的政治犯／家屬形成常態的溝通與
互動管道，甚至形塑特定條件下一起行動的信任基礎（如推動紀念儀式、擴大賠償、
保存史蹟、歸還遺書、開放檔案等）。

20 如同「轉型正義」，我也不時感覺「人權」的概念邊界模糊，或存在競逐版本。但這
不表示這個概念就沒有作用，尤其是其核心的「普遍性」常在制度建構中作用，甚至



論壇—轉型正義　171

卻常常成為認同爭議的緩衝閥。三、汪宏倫先前以制度論分析國族主

義令我受益良多，我也在此拋磚引玉。若賠償、儀式、紀念、創傷療

癒等，都能爭取不同認同的當事者主動參與，那我們能不能假設，

隨著實踐日積月累，部分制度能緩和而非激化對立？甚至形塑一點共

識？ 21

制度中的概念或範疇也會持續變遷。例如，能獲得補償／賠償的

資格從 1990年代以來日益擴張，涵蓋不同案情、國籍、認同者。22

這是多版本競逐的成果。又如早年補償較常排除地下黨，但近年來，

歷經模擬憲法法庭、學界與民間論述引入「行政不法」、「司法不

法」、「抵抗權」等概念後，促轉會主動提出平反。由於範圍日益廣

泛，導致我對汪文的核心論點「台灣的轉型正義卻又更進一步，企圖

處理第五個層次，也就是重建整個國族後設敘事的問題⋯⋯」深感懷

疑，因為在一些制度中，「去單一國族」可能比「建構單一國族」的

效應更鮮明。

十多年來，我不時聽到台獨立場者批判，當前轉型正義對鞏固台

灣認同不夠積極或不應平反「缺乏台灣主體意識的案件」；23左統派

常主張更應凸顯 1950年代追求兩岸統一的階級抗爭史，批評當前過

於忽略「中國民族意識」而關注在「台獨案件」上。晚近亦有藍營主

帶來與國族主義相抗衡的效果。汪文對此概念的討論卻較為簡略。
21 再舉一例，民間要求國家歸還沒收遺書後，無論統、獨派政治犯團體或家屬大多支

持，並協助聯繫受難者家庭。當時第一封發現的黃溫恭遺書，由時任總統的馬英九在
公開儀式歸還。在我所知範圍內，「歸還遺書」的政策在這些年並未引發如撤除銅像
般的嚴重爭議。汪文提到的丘延亮不但支持歸還遺書，還為先後兩個版本的《無法送
達的遺書》擔任推薦人，書中收錄遺書的死難者包括參與地下黨，以及 1970年代台
獨立場者的「泰源事件」槍決者的遺書。無論政治犯立場為何，丘都支持國家該歸還
遺書立場，即便平反對象與自己認同相左。

22 目前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展示中有地下黨、台獨運動者、體制內改革者（如自由主義者
或黨外勢力）、思鄉老兵、金馬前線居民、未有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籍的外國
人（如「僑」）等類型的案件。

23 如汪文頁 145提到吳乃德質疑平反地下黨員，與吳乃德自己的國族立場有關，他為此
一直對平反地下黨持反對態度。汪文忽略平反地下黨的討論中也包括「非國族」視
角，例如林傳凱（2022），或模擬憲法法庭後關於「不法國家」、「抵抗權」、「行
政不法」、「司法不法」等法學概念。這形成另外幾種非國族的平反論述，一種是
非法鎮壓後的抗暴權，一種可泛稱為「程序正義」的論述，也就是無論鎮壓對象是誰
（當然包括地下黨），只要沒有經過合乎「當年」法律的正當程序，都應視為不當審
判。汪文對此回顧卻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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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應平反冤假錯案（如孫立人案），但地下黨／獨派案件應交給中華

人民共和國／未來的台灣共和國平反。24即便「多方不滿意」，但仍

能看見各方代表時常參與制度、提出競逐版本而試圖影響政策，因此

不宜將認同衝突誇大為典範對立。晚近制度的發展，反而是在各種國

族敘事的拉扯中找尋「緩衝地帶」或勉強的「共識區」，而非汪文描

述「新國族敘事」取代「舊國族敘事」。因此，很難稱所有制度都只

是「綠色典範」的產物。

當然有些制度很容易激化爭議，例如第五節的「銅像政治」。但

我對汪文「以『銅像政治』為例，闡明這兩種典範何以不可共量也難

以並存」（頁 101）的邏輯也有疑慮。我懷疑中國國族（舊國族）認

同者都同樣尊崇蔣介石而未存在多元詮釋。另一方面，我更想談的是

論證邏輯：正因為「同心圓」導致所有制度等量齊觀，因此假設存在

「A, B, C, D, E⋯⋯」制度，只要證明 A激化僵局，就能連帶證明 B, 

C, D, E⋯⋯有同樣效果。我認為實際情況卻是，A易激化對立，B易

緩和對立，C易型塑共識。換句話說，我認為汪文很難在歸還遺書、

創傷療癒、補償或賠償、保存政治犯監獄、開放檔案等制度，找出同

樣「針鋒相對」且頻繁的認同衝突案例，因此建議視為時間之流中的

多重制度，而非單一同心圓來進行考察。

對替代方案的回應

汪文用「轉化式對話」取代轉型正義（頁 147-157）。其實當

前實踐可能已有前例。25汪文還得先面對他已指出的難題：不可共量

（頁 124-128）。若真是典範之爭，真正意義的「對話」就不可能發

生，他期望的「能同時包容兩種典範的更大的後設敘事」（頁 139）

也不可能誕生。

同心圓第四圈是「溝通的歷史」，我想指出它反而以敘事

24 如前引張亞中（2019）的說法。
25 我的實踐嘗試可見林傳凱（2020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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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形態遍存於每一種制度。以「銅像政治」的主要爭議場

址中正紀念堂為例，存廢議題爆發後，我受館方邀請，和一群認同蔣

介石且反感「轉型正義」的年長志工分享。我以思鄉發牢騷而被以

「叛亂罪」逮捕的陸軍士兵案件為題，26最終以 1980年代的「自由返

鄉運動」做結，說明外省老兵、海外黑名單、台籍國軍、限制返回祖

居地的原住民等，各種認同迥異之人皆響應其中，「鄉愁」是每個人

都不應受侵犯的高貴情感。27結束後，一位志工激動地跟我分享父親

生前的思鄉之苦，並說：「老師你今天放的資料我很震撼，我沒想過

這些老兵竟然被這樣抓起來。太過份了⋯⋯。」

由於志工反應良好，一段時間後，我竟收到第二次邀請。這次

我準備情報機關「敵後人員」去對岸被俘，歷經勞改，回台又被視為

「叛亂」槍決的案例。28結束後另一位志工對我說：長輩也是情報局

人員，聽過失風者「兩面不是人」的遭遇，卻沒想到這麼嚴酷，應為

他們平反。

敘事發生在各種制度的微觀互動，能不能納入更加多元而非通過

「國族眼鏡」篩選案例就很關鍵。一定程度上，我同意汪文提到理想

的轉型正義「涉及的是微小的歷史而非宏觀的後設敘事」（頁 149）

的主張，藉此促進共感（empathy）與連結。然而，我也認為當前已

經存在一些實踐空間，無需詮釋為兩個「典範」的全面對撞，或僅以

26 如一位「八二三」後退役並在台灣流浪的老兵黃仁亞，廣東人，成為街友。住在防空
洞，並以半百之軀在頭前溪打石維生。他私藏炮戰時拾獲的共軍傳單「在家鄉過幸福
生活」，並在溪畔分享給戲水學生，因此在 1961年被捕，並以叛亂罪名判刑 7年，
見《黃仁亞身分簿》（國家檔案局檔號 AA05000000C/0050/1523/044）。當天報告的
相關案件，亦可見林傳凱（2021）。

27 我特定回放當天錄音，謄打這段結論：「鄉愁是每個人都擁有的自然情感，不應該受
到壓抑，這是基本人權。各位能理解一個老兵思鄉的苦嗎？如果能，就該思考看看，
即便當時有千百個理由，有必要把這些思鄉的老兵抓起來才能維持社會穩定嗎？如果
您也覺得心疼，那麼，今天所稱的平反，就還有一點點值得重視的地方。」

28 例如 1972年 6月 20日遭受槍決的朱文傑。他是情報局廣東反共救國軍獨立第七縱隊
上校司令，因為派赴參加蔣介石的祕密反攻行動「海威計畫」而在廣東外海被捕，勞
改九年後，釋放回台，情報局卻以「叛亂」罪名判處死刑。見《朱文傑叛亂案》（國
家檔案局檔號 B3750347701/0060/1571/101）。類似的案件還有許多，例如馬祖的陳
則鑄、孫鳴康，澎湖望安的黃信義等，都屬於這種情報人員釋放後以「叛亂」名義判
重刑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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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漆蔣介石銅像、斬首八田與一銅像，或鄭麗君被打巴掌為案例。衝

突當然存在，但恐非大多數人的日常。十多年來「與此同時」的互動

還有衝突外的類型。汪文過於關切和解，導致放大對衝突的憂心，忽

略促成理解的案例。前述志工分享中，我相信大多志工還是反對撤除

蔣介石銅像，但也支持（一定程度的）賠償、歸還遺書、療癒創傷。

這呼應前面所述：制度對「真相」與「和解」的效應很多樣。

十多年前，我安排一位焦慮的蔣介石曾孫，與因為蔣介石而被囚

禁二十多年的政治犯私下會面，讓他了解政治犯的長年際遇。一段時

間後，曾孫主動對外發表反對中正紀念堂改設「自由廣場」的言論。

我也持續集結政治犯二／三代與情治人員二／三代聚會，交換生命經

驗，進而產生一些共同行動。實際上，「誰和誰和解」牽涉細膩的

關係之網，每一道傷痕或障礙都不盡相同。汪文所稱「藍色典範」與

「綠色典範」的和解（頁 143-145）也許宏觀，但從實踐觀之，不免

有些籠統。

對「真相」與「和解」的回應

同心圓最外圈是「國族後設敘事」（頁 149），汪文批判「轉型

正義」的核心理由在於未有共同認同。29國族是制度唯一且根基的前

提嗎？當前無論認同或國籍為何，只要在戰後遭受政治暴力就有平反

資格。至於受平反者要紀念抗戰、中共建國、金馬解嚴、鄭南榕自

焚、支持藍／綠／白／黃營等，都是個人自由。實際上，一部分左

統派政治犯用 1998年後的補償金成立促進兩岸統一的基金會，參加

「十一國慶」，甚至放棄中華民國國籍而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也有不少當事者或家屬移居海外取得美、日等國籍。即便如此，都不

會影響後續（如近年第二次賠償）平反資格。若綠色典範是相關制度

的普遍前提，就很難解釋這樣的設計如何發生。

29 例如，「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其最根本的政治轉化之『關鍵時刻』其實尚未到
來，但當前的轉型正義論述卻企圖以新的國族後設敘事來取代舊的，恐將造成新的扭
曲與不正義，累積新的怨恨」（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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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有一個反事實（counterfactual）猜想：若 1990年代「不」

處理政治暴力，所謂「政治轉型之『關鍵時刻』」（頁 101）會不會

較易發生？能否化解 1980年代「已經」出現的認同歧異？衝突有無

可能更嚴重？對此我沒有明確答案，但想邀請讀者一同思考。

最後想談談 1996年的江國慶事件，這是發生在解嚴後並給予高

額國賠的案件，理由之一是偵辦的反情報隊缺乏法源。戒嚴時，反

情報隊偵辦過大量政治案件，此事一度起訴軍方，造成高層不安。不

過，輿論鮮少以「是否破壞團結」或「是否已有奠基時刻」質問正

當性。我想追問：為何平反戒嚴的非法行為要考量「和解」？解嚴

後就不需考量？若拿「惡法亦法」或「拿清朝的劍斬明朝的官」來

辯護，30反而才可能是「去歷史」的理由—閱讀一手檔案後可以發

現，許多情治機關在戒嚴時缺乏逮捕與審訊法源，而且「當時」就

自知並屢屢向上表達不安（例見下圖）。晚近對「行政不法」與「司

法不法」的討論，恰恰是從「當時」的法律系統討論執行不當處，而

非立基新／舊國族之爭下的「以今非古」。汪文似乎太快戴上「國族

眼鏡」，才斷言「台灣轉型正義以『新國族敘事』來取代『舊國族敘

事』的做法，甚至已經超出廣義的轉型正義範圍」（頁 101, 141）。

30 頁 111指出：「但從歷史社會學者的角度來看，由於『轉型正義』此一概念典範的歷
史視域過於狹隘，彷彿歷史僅從昨天之前才開始，因此被批評為『歷史性地膚淺』。
此外，由於轉型正義有『以今非古』的傾向（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拿清朝的
劍斬明朝的官』，以眼前當下的價值標準來衡量過去發生的事情），因此也有非歷史
的乃至「時代錯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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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情治機關組織系統及業務職掌》
資料來源：《各情治機關組織系統及業務職掌》（國家檔案局檔號 A803000000A/0042/

L2908/1）。保密局在 1952年向國防部表示逮捕「叛亂犯」諜或檢肅貪汙已
二十多年，但因為缺乏法源而常遭遇外界批評，希望仍能給予法律根據。這即
是當時也不符合法源的逮捕與審訊，也是當前「非國族」的平反論述的其中一
種理據。

我最後想提醒，1990年代至今，也有支持清算政治暴力，關切

政體（polity）而非國族（nation）罪行的路線，同時主張平反二二八

與白色恐怖、日本殖民罪行、美軍的沖繩壓迫等。重點是哪個「政

體」（而非民族）發動暴力，就該向其究責。這派實踐者不在乎

「平反」是否有利國族建構，即便實踐者各有認同，但都主張無須

拿「平反」作為國族建構的工具。由此看來，汪文所謂「國共內戰

是否該包括在台灣的集體記憶裡，被當成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頁

128-130）的「國族式提問」，在這條路線並不成問題，或說非此框

架中會出現的提問。若要問我，我的回答是：今日在台灣的人是多

源（genesis）、有各自經驗與認同的狀態，其中一些人在戒嚴時期的

四十年間以不盡相同的脈絡遭受暴力，即便推動平反清算，這些人的

過去、現在、未來也不大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一天。這也是我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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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對「真相」綁定「和解」產生疑惑的原因。我關切的更是政體責

任。若真要談「和解」如何發生？我希望在敘事上能讓越來越多樣的

域外（dehors）映入公眾視野，包括我一度研究的地下黨，上文提到

的思鄉老兵、金馬居民、被懲戒的敵後工作者（當然不限於此），

多元的「小敘事」有可能促成不同位置之共感，建構類似希臘廣場

Agora中差異者彼此觀看而共存的公共性，而非尋求一種邏輯上難以

想像的「能同時包容兩種典範的更大的後設敘事」（頁 139）或者認

為吳叡人提倡的「國家整合與國族建構」（頁 140）等國族式關懷。

必須強調，我並非否認民族主義的重要性，也並未主張揚棄民族

主義，而是認為追究戰後政治暴力時，不必然也不需要硬將「民族式

和解」綁在一起思考。簡言之，民族建構是民族建構，追究國家暴力

是追究國家暴力，兩者在邏輯上未必要連動，可以是兩件事，強求連

動反而可能「兩頭空」而顧此失彼。在我看來，汪文的書寫中，他與

他批判對象的論爭，反倒像是一場同樣擁護民族建構（無論是哪個版

本）的支持者對建構進程的內部爭論，核心是能否順利建構民族，而

非單純的批判與追究政治暴力了。這不但忽略實際上存在的另一些路

線，退一百步論，即使進入「他們」的「民族建構爭辯」，也必須指

出當前各種平反制度對「和解」的效果實則是正負相參、與時俱變。

本文可總結為四點：一、概念：「轉型正義」可視為多版本競

逐，且非所有制度中唯一有影響力的概念。若能以「框架」取代「典

範」應可更彈性地掌握軌跡變化。二、對象：建議視為多重制度，對

「真相」與「和解」的效果也不盡相同。三、替代方案：轉化式對話

值得一試，當前已有不同實踐促成類似效果，能一併考慮。四、真相

與和解：我尊重追求「和解」的善意，但和解未必都要是國族式的，

當前也有認為「真相」與「和解」未必綁定的路線。以上，盼望能深

化與拓展公共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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